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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訂新北市新店區行政段645地號等21筆土地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案 

104年12月16日 

第5次都市更新暨都市設計聯審專案小組會議 

二、建築計畫 

實  施  者：冠德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都更規劃：弘傑不動產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建築設計：上圓聯合建築師事務所 

鑑價機構：瑞普國際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 

                    泛亞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 

                    信義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 



1 【本資料僅供參考，實際以審議結果為準】 

簡報大綱 

一、事業計畫 

二、公辦都更契約執行情形說明 

三、意見回應說明 
          (一)承辦科初核意見 

          (二)提案討論事項回應 

          (三)公聽會、歷次人民陳情及公產單位意見 

四、相關建築意見回應 
          (一)相關意見回覆及修正 

          (二)提請委員審查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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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次都更都審專案小組會議   

     意見回覆及修正 

 委員綜合意見- 都市設計 
 

各單位意見 
(1) 財政局 
(2) 警察局新店分局 

委員綜合意見-  都市更新 

張維修先生(鄰地住戶)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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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張維修先生(鄰地住戶) 
     意見回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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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維修先生(鄰地住戶)意見 

(二)開放空間的區位及設計不能讓人停留：12-1頁、12-3頁提到共同住宅理念社區，是要提供 
   公共空間解決冷漠感，增加互動，但是12-5頁的圖12-14，開放空間所在的位置都是通過性   
   的路徑中間，是為了解決交通問題，12-7頁，第五以及第九點直接指名了，都是穿越性人  
   行步道，自相矛盾。這個口袋公園的包閉感根本不存在。辦公棟前面的地，甚至是四個主 
   要出入口之一，旁邊還是車道，隨時有可能警車會衝出來！唯一看起來像是可以停留的有 
   私密的綠地，卻是將來可能二次施工，變成是住宅棟專屬的「後花園」。 
 

修正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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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維修先生(鄰地住戶)意見 

(二)開放空間的區位及設計不能讓人停留：12-1頁、12-3頁提到共同住宅理念社區，是要提供 
   公共空間解決冷漠感，增加互動，但是12-5頁的圖12-14，開放空間所在的位置都是通過性   
   的路徑中間，是為了解決交通問題，12-7頁，第五以及第九點直接指名了，都是穿越性人  
   行步道，自相矛盾。這個口袋公園的包閉感根本不存在。辦公棟前面的地，甚至是四個主 
   要出入口之一，旁邊還是車道，隨時有可能警車會衝出來！唯一看起來像是可以停留的有 
   私密的綠地，卻是將來可能二次施工，變成是住宅棟專屬的「後花園」。 
 

修正後 

地面層(人行步道)配置圖 

庭院散步道 

活動廣場 

休憩平台 

景觀草坪 

車阻 

車阻 

人行專用步道 

人行專用步道 

   本案所留設之空地均以公共開放之設計理念為依據，辦公棟與住宅棟間之公
共通道並非單純穿越性動線，而是結合綠地、小廣場、休憩平台的帶狀型景觀
步道空間，提供當地居民通勤、佇足、休息、避難的多功能景觀步道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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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維修先生(鄰地住戶)意見 

(二)  
2.量體、設計與周邊格格不入，景觀不協調：12-4頁的圖都是鳥瞰角度，周邊都是四、五層樓公 
   寓。鳥瞰透視圖，無法表現出人走在4米的步道上，面對這兩棟一百多公尺高的大樓，巨大量體 
   的壓迫感。 
3. 關於都市設計的說明基本上可以套用到其他任何一個案子。因為缺乏分析周邊地形變化，所以 
   跟基地無關。例如，當天白天的風向，多吹西風，晚上變成東風。所以一百米的高樓前，掀裙 
   風會出現在8米通道前後，造成行人困擾。 
 

修正後 

全區配置圖 人行步道模擬圖 

退縮露台，減少壓迫感 

東側立面圖 

1 

2 

3 

4 

辦公棟(含運動中心) 

住宅棟  

21.5m 

16.5m 

12m 

10m 

1 
2 

4 

3 

31F 

30F 

9F 

修正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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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前 

(二)都市設計部分： 

1. 開放空間的區位及設計不能讓人停留：12-1頁、12-3頁提到共同住宅理念社區，是要提供 
   公共空間解決冷漠感，增加互動，但是12-5頁的圖12-14，開放空間所在的位置都是通過性   
   的路徑中間，是為了解決交通問題，12-7頁，第五以及第九點直接指名了，都是穿越性人  
   行步道，自相矛盾。這個口袋公園的包閉感根本不存在。辦公棟前面的地，甚至是四個主 
   要出入口之一，旁邊還是車道，隨時有可能警車會衝出來！唯一看起來像是可以停留的有 
   私密的綠地，卻是將來可能二次施工，變成是住宅棟專屬的「後花園」。 
  

張維修先生(鄰地住戶)意見 

楓香 

消防救災空間 
消防救災空間 

u-bike停車空間 

基地範圍 

消防救災空間 

U-BIKE停車空間 

地面層配置圖 

u-bike停車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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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都市設計部分： 

1. 開放空間的區位及設計不能讓人停留：12-1頁、12-3頁提到共同住宅理念社區，是要提供 
   公共空間解決冷漠感，增加互動，但是12-5頁的圖12-14，開放空間所在的位置都是通過性   
   的路徑中間，是為了解決交通問題，12-7頁，第五以及第九點直接指名了，都是穿越性人  
   行步道，自相矛盾。這個口袋公園的包閉感根本不存在。辦公棟前面的地，甚至是四個主 
   要出入口之一，旁邊還是車道，隨時有可能警車會衝出來！唯一看起來像是可以停留的有 
   私密的綠地，卻是將來可能二次施工，變成是住宅棟專屬的「後花園」。 
  

張維修先生(鄰地住戶)意見 

地面層(北側)配置圖 

消防救災空間 

警示燈 

   辦公棟北側留設之空地屬本案消防車救災空間位置，平日仍以人行徒步使用
為主，於臨車道出入口兩側設有警示燈及相關標誌，減少人車衝突現象。 

警示燈 

消防救災空間 

車輛進出號誌 

街角廣場 

修正後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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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維修先生(鄰地住戶)意見 

地面層(北側)配置圖 

消防救災空間 

警示燈 

   辦公棟北側留設之空地屬本案消防車救災空間位置，平日仍以人行徒步使用
為主，於臨車道出入口兩側設有警示燈及相關標誌，減少人車衝突現象。 

警示燈 

消防救災空間 

車輛進出號誌 

街角廣場 

修正前 

(二)  
2.量體、設計與周邊格格不入，景觀不協調：12-4頁的圖都是鳥瞰角度，周邊都是四、五層樓公 
   寓。鳥瞰透視圖，無法表現出人走在4米的步道上，面對這兩棟一百多公尺高的大樓，巨大量體 
   的壓迫感。 
3. 關於都市設計的說明基本上可以套用到其他任何一個案子。因為缺乏分析周邊地形變化，所以 
   跟基地無關。例如，當天白天的風向，多吹西風，晚上變成東風。所以一百米的高樓前，掀裙 
   風會出現在8米通道前後，造成行人困擾。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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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維修先生(鄰地住戶)意見 

(二)  
2.量體、設計與周邊格格不入，景觀不協調：12-4頁的圖都是鳥瞰角度，周邊都是四、五層樓公 
   寓。鳥瞰透視圖，無法表現出人走在4米的步道上，面對這兩棟一百多公尺高的大樓，巨大量體 
   的壓迫感。 
3. 關於都市設計的說明基本上可以套用到其他任何一個案子。因為缺乏分析周邊地形變化，所以 
   跟基地無關。例如，當天白天的風向，多吹西風，晚上變成東風。所以一百米的高樓前，掀裙 
   風會出現在8米通道前後，造成行人困擾。 
 

9MX9M 迴車空間 

消防救災空間 
救災專用車道 

行人專用步道 

消防救災空間 
救災專用車道 

八
米
公
共
通
道 

    將原有人行陸橋串聯至三層聯
合服務中心，保留舊有陸橋功能，
新增與公部門  及運動中心之連接，
提供使用者第二逃生路線，災害發
生時可直接通達戶外避難。提高洽
公民眾之便利性及安全性。 

7M 

  八米公共通道車道末端由7M擴大為9M 

天橋配置圖 公共通道位置南側位置圖 

修正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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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維修先生(鄰地住戶)意見 

修正前 

(三)  
5.綠覆率不符合規定，不應該以垂直綠化以及屋頂綠化作為替代方案：垂直綠化，屋頂綠化只是視覺效果
為主，表皮改善都市開發的熱島效應而已，並無制定綠覆率之精神。從12-13頁，可見主要的綠覆空間都在
住宅棟周邊，而且在設計上就是要阻擋一般公眾使用基地內的八米通道空間，未來甚至還可能還要變成住
宅出售的「公共設施」，需要進一步釐清。採用垂直綠化的方式，徒增未來辦公棟的管理維護成本，在綠
化方面重點都在住宅棟，負擔卻加重在辦公棟，明顯不合理。12-27頁，消防通道的設計和綠化部分根本無
關，不應該作為例外配合降低綠覆率，而使法定規定破例。 

全區景觀配置圖 

8公尺人行通道 
獎勵範圍 

綠化檢討圖 

本案重新檢討消防救災空間之設置需求，並配合配置及景觀調整，綠化檢討可符合
相關規定，不爭取綠化放寬。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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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維修先生(鄰地住戶)意見 

(三)  
5.綠覆率不符合規定，不應該以垂直綠化以及屋頂綠化作為替代方案：垂直綠化，屋頂綠化只是視覺效果
為主，表皮改善都市開發的熱島效應而已，並無制定綠覆率之精神。從12-13頁，可見主要的綠覆空間都在
住宅棟周邊，而且在設計上就是要阻擋一般公眾使用基地內的八米通道空間，未來甚至還可能還要變成住
宅出售的「公共設施」，需要進一步釐清。採用垂直綠化的方式，徒增未來辦公棟的管理維護成本，在綠
化方面重點都在住宅棟，負擔卻加重在辦公棟，明顯不合理。12-27頁，消防通道的設計和綠化部分根本無
關，不應該作為例外配合降低綠覆率，而使法定規定破例。 
 
 修正後 

本案重新檢討消防救災空間之設置需求，並配合配置及景觀調整，綠化檢討可符合
相關規定，不爭取綠化放寬。 

綠化檢討圖 全區景觀配置圖 

消防救災空間及車道 

4公尺人行通道 
獎勵範圍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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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維修先生(鄰地住戶)意見 

修正前 

(三)  
6. 6-33頁，未來地面層的管理維護分配是72%與28%，圍繞在住宅棟的主要的交通公共設施都由辦公棟承擔 
   ，但是住宅棟卻享受大部分的綠化空間。例如北新路一段64巷39弄並沒有聯通，更可以見八米通道南段 
   部分幾乎就是住宅棟專用，管理維護責任由辦公棟來負擔明顯不合理。 

管委會管理區分圖 

辦公棟管委會權屬範圍 

住宅棟管委會權屬範圍 

1+2F公益設施範圍 
(住宅棟管委會管理維護) 

13 



【本資料僅供參考，實際以審議結果為準】 

張維修先生(鄰地住戶)意見 

(三)  
6. 6-33頁，未來地面層的管理維護分配是72%與28%，圍繞在住宅棟的主要的交通公共設施都由辦公棟承擔 
   ，但是住宅棟卻享受大部分的綠化空間。例如北新路一段64巷39弄並沒有聯通，更可以見八米通道南段 
   部分幾乎就是住宅棟專用，管理維護責任由辦公棟來負擔明顯不合理。 

修正後 

辦公棟管委會權屬範圍 

住宅棟管委會權屬範圍 地面層管委會維護範圍圖 

    地面層管理維護範圍比例約70
％與30％，以本基地辦公與住宅使
用容積比例約 7:3為原則。 
 
   東側八米公共通道及中庭四米人
行步道因具公共地役權，其使用對
象以大眾居民使用為主，故劃分屬
辦公棟管理範圍，以確保公眾利益。 
    
   住宅棟管理範圍則以本案所有權
人使用為對象，包括景觀相關管理
維護事項。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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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各單位意見回覆 

          (1)財政局 
          (2)警察局新店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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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層公設比例約(27.26%) 

資訊機房 電氣機房 
十二層平面圖 

(一)本案於各地主選配後，實施者逕為調動規劃設計，如19F以上之電氣、資訊機房嚴重膨脹並將其列為公
設，且27F以上因辦公室分割規劃大面積走道，以上情況均不符公共使用目的卻列為公設，造成19F以上與
其他樓層相較下公設分布不均，並以(主建物+附屬建物)i/Σ(主建物+附屬建物)i之方式分攤公設，致使
19F以上設置大量公設卻可分攤極少，未來勢必會違規使用該空間，樓下本府選配之空間須負擔樓上層之大
公設，致使虛耗本府權益。其中尤以確認選配後再調動，造成本府選配辦公樓層面積較公展版增加約2,025
㎡，其中75%為公設，消耗本府權值3.5億元。19樓以上之電氣與資訊機房，應由19樓以上樓層分攤，27樓
以上之大面積走道應由該樓層自行分攤，其餘部分由各樓層分攤。 

 財政局意見 

修正前 
(以12F為例)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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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案於各地主選配後，實施者逕為調動規劃設計，如19F以上之電氣、資訊機房嚴重膨脹並將其列為公
設，且27F以上因辦公室分割規劃大面積走道，以上情況均不符公共使用目的卻列為公設，造成19F以上與
其他樓層相較下公設分布不均，並以(主建物+附屬建物)i/Σ(主建物+附屬建物)i之方式分攤公設，致使
19F以上設置大量公設卻可分攤極少，未來勢必會違規使用該空間，樓下本府選配之空間須負擔樓上層之大
公設，致使虛耗本府權益。其中尤以確認選配後再調動，造成本府選配辦公樓層面積較公展版增加約2,025
㎡，其中75%為公設，消耗本府權值3.5億元。19樓以上之電氣與資訊機房，應由19樓以上樓層分攤，27樓
以上之大面積走道應由該樓層自行分攤，其餘部分由各樓層分攤。 

 財政局意見 

單層公設比例約(26.65%) 

維修機房 維修機房 空調機房 空調機房 

十二層平面圖 

修正後 (以12F為例)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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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案於各地主選配後，實施者逕為調動規劃設計，如19F以上之電氣、資訊機房嚴重膨脹並將其列為公
設，且27F以上因辦公室分割規劃大面積走道，以上情況均不符公共使用目的卻列為公設，造成19F以上與
其他樓層相較下公設分布不均，並以(主建物+附屬建物)i/Σ(主建物+附屬建物)i之方式分攤公設，致使
19F以上設置大量公設卻可分攤極少，未來勢必會違規使用該空間，樓下本府選配之空間須負擔樓上層之大
公設，致使虛耗本府權益。其中尤以確認選配後再調動，造成本府選配辦公樓層面積較公展版增加約2,025
㎡，其中75%為公設，消耗本府權值3.5億元。19樓以上之電氣與資訊機房，應由19樓以上樓層分攤，27樓
以上之大面積走道應由該樓層自行分攤，其餘部分由各樓層分攤。 

 財政局意見 

修正後 

4.9M 

2M 

2.5M 

2.5M 

單層梯廳面積: 182.78㎡ < 1853.31㎡ X10%=185.33㎡…OK 

單層樓地板面積:1853.31㎡ 

單層梯廳+陽台面積: 182.78㎡+95.12㎡=277.9㎡ < 1853.31㎡ X15%=278㎡…OK 

十二層平面圖 

以12F為例 

18 



【本資料僅供參考，實際以審議結果為準】 

(一)本案於各地主選配後，實施者逕為調動規劃設計，如19F以上之電氣、資訊機房嚴重膨脹並將其列為公
設，且27F以上因辦公室分割規劃大面積走道，以上情況均不符公共使用目的卻列為公設，造成19F以上與
其他樓層相較下公設分布不均，並以(主建物+附屬建物)i/Σ(主建物+附屬建物)i之方式分攤公設，致使
19F以上設置大量公設卻可分攤極少，未來勢必會違規使用該空間，樓下本府選配之空間須負擔樓上層之大
公設，致使虛耗本府權益。其中尤以確認選配後再調動，造成本府選配辦公樓層面積較公展版增加約2,025
㎡，其中75%為公設，消耗本府權值3.5億元。19樓以上之電氣與資訊機房，應由19樓以上樓層分攤，27樓
以上之大面積走道應由該樓層自行分攤，其餘部分由各樓層分攤。 

 財政局意見 

修正後 
單層樓地板面積:1310.25㎡ 

重複步行距離 < 20M 

…計入134.87㎡容積 

二十七層平面圖 

4.9M 

2M 

2M 

單層梯廳面積: 225.47㎡ > 1310.25㎡ X10%=131.02㎡…計入94.45㎡ 容積 

單層梯廳+陽台面積: 225.47㎡+105.93㎡=331.4㎡ > 1310.25㎡ X15%=196.53㎡ 

19 

以27F為例 



【本資料僅供參考，實際以審議結果為準】 

(二)市長於選配過程中明確批示盡量減少辦公空間，增加選配小坪數住宅作為社宅，請更新處秉主辦機關
角色，嚴格審核並確切要求實施者勿設計非必要空間，例如過大梯廳、過大電信及資訊機房(舉例：新北市
政府大樓梯廳寬度僅3.5m、淡水行政園區梯廳寬度僅3.16m，林口機一行政園區梯廳寬度僅3.55m，本案卻
設計5.05m)，節省本府權值，以選配住宅作社宅方符合市長期待。此外，本案規劃設計中，屢次將新北市
選配辦公樓層之建物面積提高，其中設計面積均超過各機關需求，不符公地主使用效益，請實施者檢討該
設計面積，並下修至符合本市各機關需求。 
 

財政局意見 

修正前 

4.9M 

20M 

逃生路線 

逃生路線 逃生路線 

逃生路線 

20 



【本資料僅供參考，實際以審議結果為準】 

(二)市長於選配過程中明確批示盡量減少辦公空間，增加選配小坪數住宅作為社宅，請更新處秉主辦機關
角色，嚴格審核並確切要求實施者勿設計非必要空間，例如過大梯廳、過大電信及資訊機房(舉例：新北市
政府大樓梯廳寬度僅3.5m、淡水行政園區梯廳寬度僅3.16m，林口機一行政園區梯廳寬度僅3.55m，本案卻
設計5.05m)，節省本府權值，以選配住宅作社宅方符合市長期待。此外，本案規劃設計中，屢次將新北市
選配辦公樓層之建物面積提高，其中設計面積均超過各機關需求，不符公地主使用效益，請實施者檢討該
設計面積，並下修至符合本市各機關需求。 
 

財政局意見 

修正後 

4.9M 

20M 

逃生路線 

逃生路線 逃生路線 

逃生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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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資料僅供參考，實際以審議結果為準】 

(六)(書面意見）本案本次開會通知單所檢附之事業計畫書版本與104年5月公開展覽版相比較，本次辦公棟
市府選配樓層之建築設計面積增加約2,025㎡，增加之面積中又以市府各進駐機關無法直接使用之共用部分
(約占增加面積75%)為最多。經檢視似因梯廳、陽台及部分樓層之電氣機房與資訊機房設計偏大，並納入共
用部分，甚有超過免計容積情形，致使全案辦公棟之公設比例偏高，進而虛耗市有土地權值。請城鄉發展
局秉主辦機關權責，嚴格審核本案實施者(冠德建設股份有限公司)提送之事業計畫建築設計內容，避免浪
費市有權值與辦公空間，以符本案開發目的，並維護市產權益。 
 

財政局意見 

修正後 

專有陽台 專有陽台 公有陽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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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資料僅供參考，實際以審議結果為準】 

(一)有關本案是否需要民眾緊急臨時報案停車位部分，之前本分局曾表達希望至少有一個車位提供予民眾
報案使用，而非讓民眾隨意停在禁止臨停的路邊，建議納入規劃。 

修正後 

臨時報案車位 

警 
用 
車 
道 新店分局入口 

新店分局入口 
新店分局入口 

新店分局地面層平面圖 

街角廣場 

於北新路一段88巷增設一處臨時報案車位。 

警察局新店分局意見 

23 



【本資料僅供參考，實際以審議結果為準】 24 

(一)1.本案基地位置緊鄰捷運新店區公所站，宜加強基地內設施與現有大眾運輸之串連，並 
      再具體提出具體鼓勵民眾使用大眾運輸措施。 

修正後 

1.電氣：台電回覆需基地內用戶提出終止用電後 

        ，台電會派員拆除電表及配線，管路就 

        地廢除即可。 

 

2.電信：行政街內部有管線經過數量約為4“管28 

        支，中華電信遷移管路設於北新路88巷 

        及檳榔路上。目前檳榔路4“管16支已施 

        工完成；北新路一段88巷4“管12支經行 

        政街17巷銜接行政街因道路較窄施工較 

        為困難，目前暫停施工中。經與中華電 

        信討論後88巷4“管12支可改由東側基地 

        內八米道路銜接既設電信手孔。 

 

3.給水：目前行政街有一支8“管經過，自來水處   

        將於申請遷移管線後再決定路徑。 

 

4.排水：此地區暫無污水管路經過。 

 

5.瓦斯：目前行政街有一支6“瓦斯管經過，經與 

        瓦斯公司聯絡預計遷移管線經由北新路 

        一段88巷、行政街17巷再到既有行政街 

        銜接既有管路。 

 

6.中油：(1)油管：此區域無油管。 

       (2)天然氣管：僅中興路上有天然氣管 
                     ，本基地內無天然氣管。 

各管線單位回文 

都市更新處意見 



【本資料僅供參考，實際以審議結果為準】 25 

(二)本案基地位置緊鄰捷運新店區公所站，宜加強基地內設施與現有大眾運輸之串連，並 
    再具體提出具體鼓勵民眾使用大眾運輸措施。 

B2F、1F-7F(警局專用) B2F、1F-6F(警局專用) 

B1F、1F、3F、7F、 
9F-21F（單數層） 

B1F、1F、3F、 
8F、9F-20F（雙數層） 

B5F-B3F、B1F、1F、3F、 
7F、9F-21F（單數層） 

B5F-B3F、B1F、1F、3F、 
8F、9F-24F（雙數層） 

B5F-B3F、B1F、1F、3F、 
7F、9F-31F（單數層） 

B5F-B3F、B1F、1F、3F、 
8F、9F-30F（雙數層） 

B5F-B3F、B1F、1F、3F、 
9F、21F-31F（單數層） 

B5F-B3F、B1F、1F、3F、 
9F、21F-31F（單數層） 

B5F-B3F、B1F、1F、3F、 
9F、22F-30F（雙數層） 

B5F-B3F、B1F、1F、3F、 
9F、22F-30F（雙數層） 

B5F-B1F、1F-31F(各層皆停) 

辦公棟電梯停靠樓層示意圖 

修正前 

都市更新處意見 



【本資料僅供參考，實際以審議結果為準】 

(二)12. 計畫書p.12-23頁： 

(1) 圖12-32圖名與所載內容不一致，請修正。 
(2) 檢討計算式中所載基地面積誤植請修正，並請敘明實設建築面積計算依據。 
(3) 檢討圖說中部分綠化區塊未上色卻有計入綠化面積計算，請釐清該部分是否綠化。另各綠 
    化區塊請以編號標示，俾利檢核。 
(4) 有關本案綠化面積檢討請依規定詳實檢討，並詳列及標示不可綠化之範圍及面積。 

修正前 

壹層綠化面積檢討圖 

都市更新處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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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資料僅供參考，實際以審議結果為準】 

(二)12. 計畫書p.12-23頁： 

(1) 圖12-32圖名與所載內容不一致，請修正。 
(2) 檢討計算式中所載基地面積誤植請修正，並請敘明實設建築面積計算依據。 
(3) 檢討圖說中部分綠化區塊未上色卻有計入綠化面積計算，請釐清該部分是否綠化。另各綠 
    化區塊請以編號標示，俾利檢核。 
(4) 有關本案綠化面積檢討請依規定詳實檢討，並詳列及標示不可綠化之範圍及面積。 

修正後 

綠化檢討示意圖 

都市更新處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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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資料僅供參考，實際以審議結果為準】 

(二)13. 計畫書p.12-27、28頁，檢討計算式中所載基地面積誤植，請修正。 

修正前 

都市更新處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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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資料僅供參考，實際以審議結果為準】 

(二)13. 計畫書p.12-27、28頁，檢討計算式中所載基地面積誤植，請修正。 

修正後 

都市更新處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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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資料僅供參考，實際以審議結果為準】 

地下壹層平面圖 

機車車道1比8 

汽機車共用車道1比8 

汽車車道1比6 

機車、自行車
共用車道1比10 

機車獎勵 

之專用樓梯 

機車獎勵之專用電
梯 

捐贈機車停放區 

公務使用機車停車區  

一般使用停車區  

警用機車停車區  

民眾洽公使用機車停放區 

辦公棟機車停車區:機車388輛 

捐贈機車停車區:機車250輛 

住宅棟機車停車區:機車231輛 

圖例 

汽車動線 

機車動線 

自行車動線 

自行車停放區 

公共使用 

專用樓梯 

汽車專用車道1比6 

地下貳層平面圖 

警察局汽、機車停車區:機車75輛 

                    汽車58輛  

辦公棟汽車停車區:汽車 14輛 

住宅棟汽車停車區:汽車 37輛 

汽車車道1比6 

圖例 

警察局汽車停車區 

垃圾車車位 

警察局機車停放空間 

住宅汽車停放空間 
汽車動線 

機車動線 

自行車動線 

汽機車共用車道1比8 

汽車車道1比6 

(三)2.公地主汽機車位數需求部分： 

(1) 契約規定應至少提供洽公機車位100部，公務使用(含警用)機車位283部，共383部，提送本次審議之
計畫書載明設置機車位549部供洽公及辦公使用，請確實依契約規定載明機車位需求。 

(2) 有關公地主分回機車位部分，計畫書p.11-85頁將民眾洽公使用機車停車區分散設置，應以集中設置為
原則，請修正。 

(3) 有關機車位設有200*100與75*175兩種尺寸，請實施者補充說明機車位各尺寸設置的數量，因機車位不
同尺寸設置數量涉及建管法令等規定，請實施者說明是否符合相關法令檢討。 

修正前 

都市更新處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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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資料僅供參考，實際以審議結果為準】 

(三)2.公地主汽機車位數需求部分： 

(1) 契約規定應至少提供洽公機車位100部，公務使用(含警用)機車位283部，共383部，提送本次審議之
計畫書載明設置機車位549部供洽公及辦公使用，請確實依契約規定載明機車位需求。 

(2) 有關公地主分回機車位部分，計畫書p.11-85頁將民眾洽公使用機車停車區分散設置，應以集中設置為
原則，請修正。 

(3) 有關機車位設有200*100與75*175兩種尺寸，請實施者補充說明機車位各尺寸設置的數量，因機車位不
同尺寸設置數量涉及建管法令等規定，請實施者說明是否符合相關法令檢討。 

都市更新處意見 

修正後 「新北市建築物機車停車空間設置要點」 
     (民國 104 年 09 月 10 日 修正) 
 
二、機車停車位、車道之寬度應依下列規定：  
 
   （一）停車位應為寬一公尺，長二公尺， 
         其二分之一車位數，每輛停車位 寬 
         度及長度得各寬減二十五公分。 
   （二）車道寬度應為一點五公尺以上 

公地主停車數量檢討圖 

地下一層平面圖 

地下二層平面圖 

機車位（200cmx100cm）-393輛 

機車位（175cmx75cm） -395輛 

無障礙機車位（220cmx225cm）-16輛 

辦公棟機車(554輛)+捐增機車(250輛)=804輛 

31 



【本資料僅供參考，實際以審議結果為準】 32 

(四) 承諾回饋事項部分： 

1. 延伸基地西側北新陸橋之空橋平台： 
(1) 計畫書p.11-117頁內所述的兩座橋體支撐範圍，請於計畫書補充對應於剖面及立面圖之位置。 
(2) 請實施者確實補充前次審查意見要求之透視圖面(含尺寸)及專業技師簽證。 

都市更新處意見 

修正前 

聯合服務櫃台區 新店分局 

56M 

2.5M +10M 

天橋下方增設結構柱 

運動中心 
原有天橋 

新增設部分 

天橋下方增設結構柱 



【本資料僅供參考，實際以審議結果為準】 33 

(四) 承諾回饋事項部分： 

1. 延伸基地西側北新陸橋之空橋平台： 
(1) 計畫書p.11-117頁內所述的兩座橋體支撐範圍，請於計畫書補充對應於剖面及立面圖之位置。 
(2) 請實施者確實補充前次審查意見要求之透視圖面(含尺寸)及專業技師簽證。 

915 
765 

424 

915 

615 
915 615 765 

1. 天橋西側立面圖 2. 天橋南側立面圖 3. 天橋東側立面圖 

1 

2 

3 

天橋平面圖 天橋透視圖 

修正後 

都市更新處意見 



【本資料僅供參考，實際以審議結果為準】 34 

(四) 承諾回饋事項部分： 

5.提供超過100坪圖書空間及15,000冊藏書之遠見圖書館：(1)計畫書p.20-2頁載明公益設施設置面積為 
  130.69坪，與附錄p.18-1頁所載125.44坪之數值不同，請釐清。 

 

都市更新處意見 

修正前 

遠見圖書館 
遠見圖書館 

住宅棟遠見圖書館一層位置圖 

住宅棟遠見圖書館一層位置圖 



【本資料僅供參考，實際以審議結果為準】 35 

(四) 承諾回饋事項部分： 

5.提供超過100坪圖書空間及15,000冊藏書之遠見圖書館：(1)計畫書p.20-2頁載明公益設施設置面積為 
  130.69坪，與附錄p.18-1頁所載125.44坪之數值不同，請釐清。 

 

都市更新處意見 

修正後 

辦公棟19F遠見圖書館平面圖 沙發接待區 圖書雜誌區 

閱讀展示區 

獨立藏書區 

休息會客區 



【本資料僅供參考，實際以審議結果為準】 

屋脊裝飾物範圍 民防廣播塔 
辦公棟部分立面圖(長向) 辦公棟部分立面圖(短向) 

RFL 

女兒牆高度 
450cm 

150cm 

600cm 

民防廣播塔(高度約八米) 

60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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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承諾回饋事項部分： 

請設計單位依下列委員意見及作業單位意見修正，製作修正對照圖表並綜整報告書內容，經作業單位確認 
後，續提都更暨都設聯審專案小組審議。 
(一) 本案因爭取放寬或提請審議項目過多，各項放寬或審議情形如下： 
     1. 辦公棟屋脊裝飾物高度爭取8公尺部分，考量以行人視角不必與廣播塔同高即可達遮蔽效  
        果，為降低建築量體壓迫感，仍請降低高度為6公尺以下設計。 

都市更新處意見 

修正後 



【本資料僅供參考，實際以審議結果為準】 37 

 3.委員綜合意見-都市設計 
      意見回覆 



【本資料僅供參考，實際以審議結果為準】 

(一)6.綠化檢討不足部分： 

(1) 綠化補償方案部分，原則以增加壁面及露台綠化補足之方案二較佳，惟本案因消防救災空 
間影響綠化範圍甚大，請釐清各處消防救災空間為必要留設，或為申請獎勵而配合留設(如消
防車救災空間G是否為爭取都更防災獎勵留設、消防車救災空間E、H是否為配合都更公共通道
獎勵留設4公尺基地內通路而需配合留設)。 
(2) 倘本案因留設4公尺基地內通路，導致需配合增設2處消防救災空間，影響綠化檢討不足並 
    需另提補償方案，該通道又申請都更公共通道獎勵是否合理請釐清。 
(3) 可扣除無法綠化部分，東側8公尺公共通道僅可扣除作車道使用部分面積。 
 
修正前 

委員綜合意見一都市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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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資料僅供參考，實際以審議結果為準】 

(一)6.綠化檢討不足部分： 

(1) 綠化補償方案部分，原則以增加壁面及露台綠化補足之方案二較佳，惟本案因消防救災空 
間影響綠化範圍甚大，請釐清各處消防救災空間為必要留設，或為申請獎勵而配合留設(如消
防車救災空間G是否為爭取都更防災獎勵留設、消防車救災空間E、H是否為配合都更公共通道
獎勵留設4公尺基地內通路而需配合留設)。 
(2) 倘本案因留設4公尺基地內通路，導致需配合增設2處消防救災空間，影響綠化檢討不足並 
    需另提補償方案，該通道又申請都更公共通道獎勵是否合理請釐清。 
(3) 可扣除無法綠化部分，東側8公尺公共通道僅可扣除作車道使用部分面積。 
 
修正後 

消防救災空間 H 取消 

消防救災空間 E 與消
防專用車道獨立於四
公尺人型步道。 

H 

E 

G 

消防救災檢討示意圖 

(1) 經與消防局協調後，四公尺公共通道若確 

      認為人行專用，則消防車救災空間H則可   

      取消設置，另消防車救災空間E與G為爭取 

      都更防災獎勵必要留設空間，景觀經調整 

      後綠化可以符合綠化相關規定，免爭取放 

      寬。 

(2) 配合消防車救災空間H取消設置，且消防車 

     救災空間E及消防專用車道已獨立設置，未 

     與4公尺人行步道重疊，以爭取公共通道獎 

     勵。 

(3) 配合修正辦理，東側8公尺公共通道僅車道 

      部分扣除無法綠化面積。 

委員綜合意見一都市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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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資料僅供參考，實際以審議結果為準】 

(三)建築配置規劃： 

1.有關辦公棟部分，因本府警察局新店分局選配樓層為1至7層樓，其中鄰近區公所僅停靠1至6樓之電梯及
其旁側之樓梯，建請專屬予新店分局使用，俾利警察分局動線獨立並與區公所明確區隔。 

辦公棟七樓平面圖 

修正後 

委員綜合意見一都市更新 

辦公棟七樓鄰區公所使用之樓梯，因防火避難評估所需設置可開啟之防火門以符合規
定，故仍維持樓梯開口，建議未來區公所以門禁管制方式予以管理與控制。 

往避難方向逃生 

新店區公所 新店區公所 

40 



【本資料僅供參考，實際以審議結果為準】 

(三)建築配置規劃： 

3. 本案東側留設2公尺人行步道是否計入建築面積計算，請釐清，並於計畫書清楚敘明。 

修正後 

兩米人行步道(有頂蓋) 
計入建築面積檢討 

東側人行步道平面圖 

東側留設2公尺人行步道其上方設有頂蓋，計入建築面積。 

委員綜合意見一都市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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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資料僅供參考，實際以審議結果為準】 

(三)建築配置規劃： 

4.有關串連陸橋之空橋，為增加與運動中心之串連，請評估於三樓聯合服務中心設置運動中心服務櫃臺，   
  以增加空橋使用率。 

修正前 

新店區公所 

戶政事務所 

            地政事務所 

稅捐處新店分處 

衛生所 

地政事務所 

國稅局稽徵所 

各機關專用電梯 

國稅局稽徵所 

委員綜合意見一都市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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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資料僅供參考，實際以審議結果為準】 

(三)建築配置規劃： 

4.有關串連陸橋之空橋，為增加與運動中心之串連，請評估於三樓聯合服務中心設置運動中心服務櫃臺，
以增加空橋使用率。 

修正後 

稅捐稽徵處新店分處 

戶政事務所 

財政部北區國稅局 
新店稽徵所 

洽公專用電梯 

新店區公所 

地政事務所 

衛生所 

新店運動中心 

辦公棟三樓聯合服務中心使用分配圖 

增設運動中心服務櫃台。 

委員綜合意見一都市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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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資料僅供參考，實際以審議結果為準】 

(三)建築配置規劃： 

5. 有關本案各供公眾使用之停車位（包括汽車、機車、自行車）出入口分散設置，未來停車位數量如何顯
示，請於計畫書清楚敘明。 

公共車位停車資訊牆位置圖 

停車資訊牆 

停車資訊牆 

汽 
車 
車 
道 

自行車及機車車道 

汽車路線 

機 
車 
自 
行 
車 
路 
線 

修正後 遵照辦理，三樓聯合服務中心增設運動中心服務櫃台。 

委員綜合意見一都市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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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資料僅供參考，實際以審議結果為準】 

(三)建築配置規劃： 

8. 本案辦公棟九樓設置532.95㎡休憩平台，該空間目前計入容積計算，惟未來該空間之產權歸屬、使用性
質及管制恐引起爭議，請實施者再行調整。另同樓層實體展示空間未來如何規劃及產權歸屬，亦請於計畫
書清楚敘明，建請與休憩平台併同考量規劃。 

修正後 

新店區公所 休憩平台 
(計容積) 

挑空 

挑空 
新店區公所 

休憩平台 
(計容積) 

景觀斜坡 

實體展示空間示意圖 

實體展示空間示意圖 

休憩平台示意圖 
剖面示意圖 

1.辦公棟9F之休憩平台(計容積)主要結合運動中心屋頂層景觀斜坡設計，提供休憩、觀景與集會 
   之半戶外空間，並緩和低樓層部量體及造型之垂直壓迫感。 
2.本次調整實體展示間位置結合新店區公所辦公室，未來統一交由區公所管理維護。  

委員綜合意見一都市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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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資料僅供參考，實際以審議結果為準】 

(三)建築配置規劃： 

9. 本案辦公棟九樓設置之店鋪，其樓地板面積為83㎡，惟主建物面積為119㎡，有關該面積之差異 
   請釐清後於計畫書清楚敘明。 

修正後 本次取消9F店舖設置，並於1F新增設一間店鋪。  

委員綜合意見一都市更新 

原有店舖 

原有店舖 

新增店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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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資料僅供參考，實際以審議結果為準】 

簡報結束 

敬請指教 


